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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首映典禮舞台硬體統籌執行服務」 

合約書 

 
高雄流行音樂中心(以下簡稱甲方) 

立合約書人  

                  (以下簡稱乙方) 

茲就甲方將紀錄片《高雄有顆藍寶石》，其「高雄首映典禮」 (以下簡稱本活動)，

委託乙方負責本活動舞台結構搭設、燈光及視訊設備架設，電力工程與活動現場

相關技術人員協助等相關工作，雙方同意訂立本合約書並訂定條款如下，  

第一條 執行期限：乙方應自簽約日起依本合約第二條活動訊息，完成本合約第

三條執行項目之履行。 

 

第二條 本活動相關訊息（暫定，實際執行若有異動，雙方另行協議）： 

一、 活動名稱：「高雄首映典禮」 

二、 活動地點：高雄市立圖書館總館 1F 廣場及 7F際會廳。 

三、 活動日期及時間：115年 3月 29日 15時至 19時 

四、 進場日期：115 年 3 月 27日至 3月 29日 

 

第三條 乙方執行項目： 

一、 本合約所稱乙方，包含乙方負責人、執行本活動之受僱人、使用人及履

行輔助人。 

二、 乙方應負責統籌執行本活動燈光、舞台架設、舞台特效、視訊、電力工

程等，及活動現場技術服務執行之人力。 

三、 乙方搭設本活動所需舞台時，舞台結構搭設施工強度需提供結構技師簽

證或結構安全檢核證明，並依高雄市臨時展演場所臨時建築物設置辦法

向高雄市政府工務局建築管理處申請許可，施工時依簽證之圖說辦理，

並有訓練合格之人員於現場指揮監督搭設及拆裝台作業，佈場與撤場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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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應與甲方協商合議後執行。 

四、 乙方應指派一位計畫統籌，擔任聯繫總窗口，負責進度控管、溝通協調、

活動現場緊急事項應變及其他有助於推動本活動進行之事宜。乙方指派

之人員如有工作不力、態度不佳、無法勝任工作、言行不當或其他不適

任情形者，甲方得要求乙方立即更換，乙方應配合之。 

五、 乙方應配合甲方場佈、搭台、測試、彩排及撤場時間，安排本活動所需

之排練、技術調整等事宜。 

六、 本委託內容應由乙方負責執行辦理，不得轉包其他團體辦理。 

七、 乙方應依附件需求說明書切實執行，如有異動需經甲方同意後辦理。 

 

第四條 合約價金  

一、 合約總價為新臺幣        元整(含稅），已包含乙方為完成本合約所需

人工、機具、設備及履約所必須之費用。 

二、 若因甲方活動需求，追加減本合約需求說明書以外之內容，其費用由甲

乙雙方書面另行協議。 

 

第五條 驗收及付款方式 

一、 契約採結案後一次付款，乙方應於活動結束後 30 日內檢具成果報告書 1

式 2份（書面一式 2 份，電子檔 1份），成果報告內容需包含但不限於：

全案執行紀錄（包含活動當日、進撤場）、硬體設備清單等，送至甲方辦

理驗收請款。 

二、 甲方應於收到乙方驗收資料後 25 日內完成審核程序後，並通知乙方提

出請款單據，並於接到乙方請款單據依甲方財務付款期程支付，甲方最

遲應於接收乙方請款單據後 45 日內支付款項，即新台幣○○○○○○

元整（含稅）。 

三、 乙方請領款項時應提出統一發票，並由甲方匯款至乙方指定戶頭，匯款

手續費由乙方負擔。 

➢ 銀行： 

➢ 分行代號： 



 

 

3 

2025.8.25版 

➢ 戶名： 

➢ 帳號： 

四、 甲方辦理付款及審核程序，如發現乙方有文件不符、不足或有疑義而需

補正或澄清者，甲方應提出具體之理由及依據ㄧ次通知乙方澄清或補正，

不得分次辦理。其審核及付款期限，自澄清或補正資料送達甲方之次日

重新起算。 

 

第六條 安全管理： 

一、 甲方未經乙方同意，不得擅自調整、測試或操作乙方所提供之各項硬體

設備。 

二、 乙方承攬本合約時，已進行必要之勘查，並充份了解與獲得足以影響其

承攬與辦理、完成本合約一切事項之資料。除本合約另有約定外，乙方

不得另向甲方要求任何費用、報酬或對價。 

三、 乙方應遵守甲方場地相關規定，並維護場地內一切器材、固定裝置機械

及其他相關演出設備之完好，若因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致甲方場地、設

備等有遺失或任何損毀或失效之情形，乙方應照負責修復至完好適用，

修復費用由乙方負擔。 

四、 乙方應遵照職業安全衛生法及其施行細則、勞動基準法及其施行細則、

勞動檢查法及其施行細則、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及其他有關法令、規

章等，於本合約執行期間採取一切必要安全措施以防災害發生。 

五、 乙方執行本案工作時，應為事前安全防範工作及採行安全措施。如因防

範措施之不足或不當，致發生甲方、甲方人員或第三人之傷亡或財物損

失時，乙方應自負一切法律責任，並負損害賠償之責。 

 

第七條 保險： 

一、 乙方應負法定僱主之責任，辦理其執行本活動所有勞工之勞保、健保及

其他必要保險。 

二、 甲方對於乙方及其人員因履約或於本活動工作期間所致之體傷死亡或財

物損害，不負賠償責任，乙方應全權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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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乙方應辦理下列保險： 

➢ 安裝工程綜合保險 

(1) 保險標的：履約標的。 

(2) 被保險人：以甲方及乙方為共同被保險人。 

(3) 保險金額：契約價金總額。 

(4) 每一事故之自負額上限 10%。 

➢ 第三人意外責任險 

(1) 保險標的：履約標的。 

(2) 被保險人：以甲方及乙方為共同被保險人。 

(3) 保險金額： 

A.每一個人體傷或死亡：新台幣 500 萬元 

B.每一事故體傷或死亡：新台幣 2,000萬元 

C.每一事故財物損害：新台幣 1,000 萬元。 

D.保險期間內最高賠償限額：不得低於新台幣 6,000萬元。 

(4) 每一事故之自負額上限： 

A.體傷：新台幣 5,000元 

B.財損：新台幣 10,000元。 

➢ 雇主意外責任險： 

(1) 被保險人：以乙方為被保險人。 

(2) 保險金額： 

A.每一個人體傷或死亡：新台幣 2,000,000元 

B.每一事故體傷或死亡：新台幣 20,000,000元 

C.保險期間內最高累積責任：新台幣 40,000,000元 

D.每一事故之廠商自負額上限：新台幣 2,000元 

四、 乙方應依甲方要求投保附加保險：罷工、暴動、民眾騷擾附加條款、交

互責任附加條款、受益人附加條款、定作人同意附加條款，但其內容不

得限縮本合約對保險之要求。 

五、 乙方應依以下保險期間辦理投保， 

(1) 雇主意外責任險：自契約簽署次日起 30 日內完成投保至本活動結束

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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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安裝工程綜合保險、第三人意外責任險：自活動場地佈置之日起至

活動撤場完成之日止。 

(3) 如因合約所定各項保險標的之履約期限有延期或遲延履約者，保險

期間比照順延，乙方未依前項規定辦理保險、保險範圍不足或未能

自保險人獲得足額理賠者，其損失或損害賠償，由乙方負擔。 

六、 保險單正本或保險機構出具之保險證明 1 份及繳費收據副本 1 份，應於

辦妥保險後交甲方收執，『雇主意外險』需於契約簽署次日起 30 日內繳

交、安裝工程綜合保險、第三人意外責任險則於『本活動進場佈置三日

前』繳交，乙方未能依契約規定期限繳交者，每逾一日扣罰新台幣 500

元懲罰性違約金（以每一險種各別計算）直至繳交為止。 

 

 

第八條 權利歸屬 

一、 乙方因履行本契約所完成之著作如成果報告書，其著作財產權由甲方擁

有。 

二、 乙方如在本合約履約過程中，涉及著作權等智慧財產權時，其有關之專

利及著作權等智慧財產權，概由乙方依照有關法令規定辦理授權，其費

用亦由乙方負擔。 

三、 乙方於履約過程如有侵害第三人智慧財產權者，應自負法律責任，如因

此致甲方受該第三人追訴或受有損失，相關賠償責任及所衍生之訴訟費

用（包括但不限於裁判費、律師費、和解金等），亦概由乙方負責。 

四、 雙方應採取必要之措施，以保障他方免於因契約之履行而遭第三人請求

損害賠償。其有致第三人損害者，應由造成損害原因之一方負責賠償。 

五、 甲、乙雙方因本合約履約需要所提供予他方使用之各種著作、商標、專

利、資訊、商業機密等，其智慧財產權利及其他相關權利仍歸屬原權利

方所有，不因本合約而產生移轉、讓與之效。雙方除使用於本合約之外，

非經原權利方之同意，不得逕自挪作他用。 

六、 甲方同意乙方得因公司形象及業務推廣，將本活動錄影片段、照片利用

於乙方官網或乙方作品集中揭露或使用，惟須事先經甲方書面同意後方

可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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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條 罰則 

一、 乙方有下列情形者，甲方得依本合約總價之 1%，按日計罰懲罰性違約金，

並累計計算至完成日止。本罰則扣款部份係屬懲罰性質，前述罰款自應

付價金中逕行扣減之，廠商不得異議，甲並得終止本合約。 

➢ 乙方履約品質不佳或未達甲方要求，經甲方通知改善仍未於期限內

改善者。 

➢ 乙方執行人員有不適任情形，經甲方通知乙方限期更換後，乙方未

於期限內更換者。 

➢ 乙方違反本合約任一規定，經甲方限期改善未改善者。 

 

第十條 逾期處理：  

一、 乙方未依本合約約定期限內完成工作者，每逾一日(以日曆天計)按本合

約總價千分之三計逾期違約金，並累計直到驗收完成為止，惟逾期違約

金上限不逾本合約總價金百分之二十，乙方並同意甲方得自應付價金中

直接扣除逾期違約金。 

二、 前項違約金，不影響甲方之損害賠償請求權。 

 

第十一條 不可抗力：  

一、 任一方有因不可抗力或不可歸責之事由(地震、颱風、戰爭、國家政策、

嚴重傳染疾病及群眾暴動等），致未能依本合約所定期限履約者，應於原

因發生時立即通知他方，並得向他方請求延長履約期限；如因此不能履

約或履行顯有困難者，經雙方協議後得終止或解除本合約。 

二、 若因前項不可抗力因素，甲方終止或取消本合約之執行時，甲方須支付

乙方已執行之費用，乙方須提供各項發票或收據證明支出項目。甲方不

得以本合約尚未全部完成為理由而拒絕付款。 

 

第十二條 違約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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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任一方違反本合約任一約定，經他方書面通知改善仍未於期限內改善者，

他方得終止本合約，如因此致生他方損害者，可歸責之一方並應負擔損

害賠償責任。 

二、 因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致本合約提前終止或解除者，除逾期及懲罰性違

約金外，其因此所發生之續辦專案超過合約總價、延期損失及甲方所受

之一切損害等，概由乙方負責賠償。 

 

第十三條 保密約定 

一、 乙方對於因履行本案直接或間接所知悉之甲方資訊(包含但不限於甲方

所有節目、行銷、營運等業務上、財務上之資訊、文件或以其他形式呈

現之資料等)及本合約內容，均有保密義務，未獲甲方事前書面同意，不

得以任何方式交付、揭示、透露或讓第三方得知；並應責成其從事本案

人員，同負保密之責任；嗣後離職者，亦同。 

二、 乙方或其人員應就承作本案而蒐集、處理、利用之個人資料遵守個人資

料保護相關法令規定。 

三、 乙方或其人員如有違反本條約定，乙方應無條件賠償甲方新臺幣壹佰萬

元整之懲罰性違約金，且對於甲方因此所受一切損害應負賠償責任（包

括但不限甲方依法對第三人應負賠償責任之損害、律師費、訴訟費等）。 

四、 本保密義務不因本合約終止、解除或期間屆滿而失效。 

 

第十四條 權利讓與禁止 

乙方非經甲方事前書面同意，不得將本合約權利義務之全部或部份讓與他

人。 

 

第十五條 其他約定 

一、 乙方於本合約交付、履約過程及履約標的禁止使用中國廠牌資通訊產品

（含軟體、硬體及服務)。 

二、 合約附件為合約之一部份，與本合約書有同等之效力，如有歧異以本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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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為準。 

三、 本合約之標題僅供參考，不構成任何定義、限制、擴張或描述本合約之

範圍，亦不影響本合約之意義及解釋。 

四、 乙方依本合約規定應履行之責任，不因甲方對於乙方履約事項之審查、

認可或核准行為而減少或免除。 

五、 甲方拋棄行使某次本合約中關於乙方違約時得行使之權利，並不表示拋

棄其後再次違約時得主張之權利。 

 

第十六條 準據法及管轄法院 

一、 本合約之解釋、效力及任何未盡事宜，皆以中華民國法律為準據法。 

二、 若因本合約而引起訴訟時，雙方同意以高雄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第十七條 合約份數： 

本合約正本一式二份，甲乙雙方各執一份為憑，由雙方各依印花稅法之規定

繳納印花稅；副本一份供甲方辦理撥款、核銷及存檔之用；如附件有中文以

外之外國語言、規範，具有相同法律效力。如果合約內容出現分歧，以中文

版本為準。副本如有誤繕，以正本為準。 

 

附件：需求說明書 

 

立合約書人 

 

甲    方：高雄流行音樂中心 

代 表 人：丁度嵐 

統一編號：81091064  

地    址：高雄市鹽埕區真愛路 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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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   方：  

代 表 人：  

統一編號：  

地    址：  

連 絡 人：  

聯絡電話：  

 

 

 

 

 

 

 

 

中 華 民 國 1 1 5 年    月    日 


